附件

十届省律协各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

1、 工作委员会

（一）律师纪律（会员处分复查）工作委员会（21人）
主  任：张杰（凌志所）

副主任：陈武明（厅律管处）、庄伟燕（广悦鸿鼎所）、王丽娜（瑞霆所）、李峰（鸿峰所）、杨望明（益信所）
秘书长:伍思扬（天量所）
委  员：冯晓阳（仲衡所）、陈建华（启源所）、李建国（鹏泰所）霍庭（上海市锦天城<深圳>所）、鲁楷（广和所）、植锦泉（盈建所）、何洪（通法正承所）、吴晁伟（道邦所）、麦金惠（莞信所）、孙成（莱特所）、吴建伟（广法所）、邝庆刚（正鑫所）、李海峰（正显所）、陈运生（乔博所） 
（二）维护律师执业合法权益工作委员会（35人）
主  任：黄建水（百科所）

副主任：姚忠平（合盛所）、方壮毅（华商所）、骆世明（闻彰所）、宁向东（鸿基所）、陈达成（东达昊所）、肖伟华（法开所）、卢若飞（文宗所）
秘书长：张成勇（广信君达所）
委  员：朱永胜（卓信所）、钟狄雯（广大所）、钟剑锋（国信信扬所）、吴娟（金鹏所）、梁敏（星辰所）、王建中（建鹏所）、周文娟（悦智所）、李志勇（知明所）、肖万青（正大元所）、刘宏琴（中建合展所）、邱伟生（德赛所）、吴江（玉成所）、王金府（保信所）、罗卓伟（百德所）、陈喆彦（信捷所）、陈登嘉（华南所）、钟佩娟（海东所）、谢丽英（西江所）、何永刚（宜方所）、赖永和（远大永恒所）、陈美英（诚优所）、肖帆（锦帆所）、欧鹏（东源县公职所）、曾显辉（宏晖所）、陈壮辉（揭阳市法援处）、谭炳光（刚毅所）
（三）宣传交流工作委员会（38人）
主  任：毕亚林（天一星际所）
副主任：张思珠（时文所）、官选芸(诺臣所)、梁国雄（易春秋所）、陈广鹏（法制盛邦所）
秘书长：陈广鹏（兼）
委  员：昝飞（国道所）、张新强（天胜所）、陈军（金鹏所）、彭波（固法所）、傅显扬（法制盛邦所）、王永红（北京市中伦<广州>所）、刘宇梅（同益所）、陈北元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孙在辰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丁保银（合盛所）、胡欣然（广悦鸿鼎所）、沙辉（北京市中瑞<广州>所）、李玉良（人民时代所）、郑懿（君厚所）、但秋寒（正大方略所）、周卡方（环球经纬所）、杨慧杰（国信信扬所）、刘军（上海市锦天城<深圳>所）、党俊平（耀圣所）、陈群（普罗米修所）、曾常青（宝城所）、甘定中（鹏正所）、吴俊梅（深和所）、孙清华（北京市中伦文德<深圳>所）、江知芸（北京市隆安<深圳>所）、李伟（知明所）、萧光贤（通法正承所）、李欣蕾（实丰所）、李捧玉（宝威所）、陈小东（德疆所）、刘曦（汕头市公职所）、余硕（天行健所）、龙光钊（浈阳所）
（四）继续教育工作委员会（15人）
主  任：曾锦（国信信扬<河源>所）

副主任：刘棉春（巨信所）、庞奇凤（粤茂所）

秘书长：傅海波（河源市公职所）
委  员：宋儒亮（诺臣所）、石安琴（金鹏所）、温旭（三环汇华所）、邓传远（广信君达所）、吕春华（金桥百信所）、杨帆（北京市尚权<深圳>所）、鲁阳（金美所）、杜圣操（浩淼所）、刘敏（陈梁永钜所）、刘琛（玉成所）、胡冬勤（弘力所）
（五）发展战略工作委员会（27人）
主  任：詹礼愿（博厚所）
副主任：王先东（德赛所）、梁智锐（陈梁永钜所）、钟坚（通法正承所）、张黔（君厚所）
秘书长：宋万俊（启源所）
委  员：颜俊（北京市君泽君<广州>所）、祝聪（民生康田所）、卢跃峰（北京市大成<广州>所）、赵宏彬（金鹏所）、陈永忠（诺臣所）、陈克宇（智洋所）、宋喜霞（广大所）、陈远乐（广信君达所）、王琪（合邦所）、高均科（环球经纬所）、赵涯（北京市大成<广州>所）、舒卫东（华商所）、涂红兵（星辰所）、洪国安（北京市中伦文德<深圳>所）、邓香花（北京市盈科<深圳>所）、贾润莲（知明所）、陈建南（新健达所）、程旭东（国慧所）、谭舟杨（莞信所）、张中强（江达所）、欧阳楚平（山外山所）
（六）财务工作委员会（10人）
主  任：高海生（格林所）
副主任：徐立（海之华所）、肖红（广大<深圳>所）
秘书长：徐立（兼）
委  员：付国章（正平天成所）、卢绪毅（法丞所）、唐高翔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崔小平（知明所）、李高峰（中天鼎盛所）、刘文武（大公威德所）、方莉（铭建所）
（七）规章制度工作委员会（8人）
主  任：卢坚（法则明所）
副主任：陈志辉（正念所）、封谟喜（雅商所）
秘书长：蔡飞（金鹏所）
委  员：周磊（恒益所）、赵俊峰（广信君达所）、黄浩（广大所）、成文环（陈梁永钜所）
（八）女律师工作委员会（40人）
主  任：肖寒梅（竞德所）
副主任：胡育新（启源所）、胡宁可（晟典所）、张晓玲（亚太时代所）、周蕊（北京市金杜<深圳>所）、耿爽（伯方所）、李爱东（汉章所）、杨健华（伟伦所）
秘书长：胡瑄倍（海际明所）
委  员：段曼珍（力诠所）、白爽（北京市大成<广州>所）、林秀芝（天一星际所）、杨瑞华（法制盛邦所）、罗凌（卓信所）、何国瑜（茂文所）、苏丽英（广大所）、刘红丽（南国德赛所）、陈红（岭南所）、郭丽（宽和所）、董亚芹（北京市盈科<深圳>所）、刘敏（顺恒所）、潘雁青（豪益所）、吴玲（宝威所）、卢珮瑜（历维永盛所）、张丽丽（百勤所）、高惠丽（友邦方达所）、韩青（东方泽所）、徐英华（大公威德所）、游艳（凯邦所）、刘亚晶（晨光所）、黎海燕（益诺众承所）、熊小薇（共阳所）、刘萍（特力所）、刘莉（慧达所）、汪玉玲（伟伦所）、骆美平（五邑所）、刘颖（三良所）、齐跃玲（海东所）、吴付艳（正鑫所）、王苗苗（众浩所）
（九）文体工作委员会（40人）
主  任：文震殊（正大联合所）
副主任：叶勇（东江勤诚所）、张方亮（圣方所）、赵晓飞（恒益所）、喻晓明（天诺所）、丘彪山（上海市锦天城<深圳>所）、叶晨（立邦所）、张秋楠（德元所）
秘书长：童春燕（法则明所）
委  员：景嘉琦（金鹏所）、邹耀明（环宇京茂所）、董亚民（至信忠诚所）、李华式（安华理达所）、余春明（法制盛邦所）、邬德（启源所）、官选斌（诺臣所）、沈涛（正大联合所）、安宁（君厚所）、邓培启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黄志勇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朱建芬（海际明所）、白冬红（广州市公职所）、洪氢（立国所）、罗广平（广和所）、章成（开野所）、白昕（广和所）、赵国平（邦南所）、韩丽茹（韩晔所）、纪建斌（南天明所）、李道君（闻彰所）、陈清才（科德<东莞>所）、徐德廷（非凡所）、张良华（德赛所）、赵琼（弘力所）、罗金良（邦杰所）、俞侃（广中所）、卢宏盛（千里行所）、林小岩（正德所）、文钊（意合所）、戴海燕（正鑫所）
（十）律师文化建设工作委员会（23人）
主  任：周荣炽（华法所）
副主任：郭璇玲（广和所）、黄远伸（知明所）、孙俊杰（广信君达所）、华青春（国鼎所）
秘书长：卢伟强（华法所）
委  员：熊浩（金鹏所）、吴秀荣（金鹏所）、蒋修贤（广大所）、庹明生（瑞霆所）、陈志旭（融关所）、胡俪凡（知明所）、文梁娟（北京市嘉源<深圳>所）、成尉冰（坚信所）、黄绍仁（龙浩所）、蔺存宝（宝慧所）、李周明（南天明所）、谭积丰（正明扬所）、林楚泉（名道所）、刘红军（万言所）、唐胜利（宝威所）、黎繁松（广能所）、葛志能（国邦所）
（十一）地方律协建设工作委员会（15人）
主  任：彭华（诚挚所）
副主任：罗贤富（大观所）、陈勤（惠州市公职所）、刘晓晖（顺恒所）
秘书长：关建明（海法所）
委  员：黎晨辉（广大所）、梁胜才（诚挚<广州>所）、何万龙（龙浩所）、叶锦婵（智捷所）、魏伟庆（潮星所）、彭志红（惠州市公职所）、陈赤洲（湛江市法援处）、赖鸿（劲龙所）、梁文光（粤茂所）、黄纯坚（梅州市法援处）
（十二）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工作委员会（25人）
主  任：王少敬（天行健所）
副主任：吴兴印（至高所）、许锦深（创兴所）、张洪杰（海法所）、徐嵩（广信君达所）、曾学智（伟伦所）
秘书长：王静（诺臣所）
委  员：林淑菁（穗恒所）、吴翔（法制盛邦所）、李治国（沐阳所）、尹春武（伯方所）、蒋月仙（正念所）、魏龙（赋诚所）、刘鸿鹏（益诺众承所）、吴建勤（友邦方达所）、钟君安（日升所）、张国成（法道行所）、黎雄校（信宇所）、姚冠旺（开信所）、梁柱坚（赛力所）、杨文良（文业所）、马献平（正鑫所）、陈沐碧（碧天所）、林巧娜（阳江市公职所）、王彬城（谨信所）
（十三）律师事务所建设指导工作委员会（29人）
主  任：邱旭瑜（卓建所）
副主任：陈满平（启源所）、李立坤（广和所）、程禹斌（保信所）、张育泉（法制盛邦所）、肖响华（大洲所）
秘书长：薛丽莉（广大所）
委  员：张亚美（金鹏所）、马晓艳（科德所）、李文立（迅法所）、罗锦祥（隆利所）、林国栋（国信信扬所）、张宪忠（上海市锦天城<深圳>所）、陈峻峰（德纳所）、周志辉（知明所）、曹茂华（广品所）、李旺东（盈达所）、刘蓉芳（旗轩所）、严凡（品科所）、黎波（礼律所）、谢鹏椿（泰旭所）、张念（陈梁永钜所）、庾亚军（百勤所）、贺鸿德（鸿浩所）、谢文辉（广法所）、谢志坚（伟伦所）、付纯庚（天行健所）、刘军军（大贤东宇所）、朱雪峰（省厅律管处）
（十四）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（36人）
主  任：曹建宇（中信致诚所）
副主任：陈妙财（华商所）、黄山（广悦鸿鼎所）、叶进国（莞泰所）、李纲（金鹏所）、刘晓军（信德盛所）、朱又又（合盛所）
秘书长：张豫侃（启源所）
委  员：余苏（北京市君泽君<广州>所）、潘雯津（沁森所）、罗柳华（元道所）、臧传宝（北京市德恒<广州>所）、刘静（君厚所）、张爱武（粤高所）、王亚平（同益所）、田子军（踔厉所）、雷建威（诺臣所）、杨志刚（卓建所）、何苗（深田所）、任英（朗骏所）、宋晏（上海市锦天城<深圳>所）、贺秋平（北京市天元<深圳>所）、何俊（新健达所）、高敏峰（中信致诚所）、朱继良（必至所）、张元龙（登润所）、梁建新（林德所）、冯冠维（友邦方达所）、黎小明（共阳所）、邝昕（正鸿所）、李敬子（泉胜所）、梁小军（达伦所）、汤少新（嘉格所）、陈星（诚挚所）、邝浩文（正鑫所）、许伟龙（祥典所）
（十五）公益法律事务工作委员会（40人）
主  任：黄振辉（深宝所）

副主任：江亚芳（岭南所）、陈宏辉（众诚所）、王云松（达熙所）、张凯（晨光所）、李晋沣（宏诚所）、陈文峰（东江勤诚所）
秘书长：洪笃凯（省法援局）
委  员：邢志强（君信所）、张春耀（北京市大成<广州>所）、马必会（正大方略所）、张锡深（奔犇所）、倪洁云（北京市大成<广州>所）、李国勇（格林所）、宋振华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马彪（国信信扬所）、黄鼎足（同益所）、许宜群（鑫涌所）、罗晓春（青泉所）、袁佳存（北京市盈科<深圳>所）、陈显敏（古今来所）、孔令文（凯坤所）、欧阳武斌（顺恒所）、向开元（昱桥所）、邓杰（莞信所）、伍亚秋（友邦方达所）、贾永莲（友邦方达所）、何灿（晨光所）、贤笑岩（晨光所）、陈家晓（保信所）、许自新（尚典所）、邱汉基（惠城区公职所）、刘曼生（曼君所）、杨启宏（中大中所）、周汉基（汉基所）、谢涛（宜方所）、马安信（新北江所）、李武群（潮州市法援处）、陈少桦（秀博所）、杨雪标（汕尾市法援处）
（十六）实习考核工作委员会（22人）
主  任：李健豪（名成所）
副主任：占春红（省厅律管处）、邓捷（省律协秘书处）、朱宝莲（广州律协秘书处）、游明慧（北京市盈科<深圳>所）
秘书长：过琼（省律协秘书处）
委  员：郭汉森（省厅律管处）、尹恩林（广信君达所）、李松涛（正大联合所）、曾丽萍（天一星际所）、刘永光（法制盛邦所）、吕利民（时文所）、陈壮（佛山市公职所）、吴健林（中建合展所）、马海岸（信而立所）、华宗晟（硕源所）、刘玉招（东方大卫所）、叶虹（五邑所）、邓有淼（湛江市公职所）、黄伟冠（文业所）、陈伟健（河源市公职所）、方振宏（宏进所）
（十七）港澳台和外事工作委员会（40人）
主  任：贾红卫（北京市隆安<深圳>所）
副主任：杨闰（广大所）、陈健斌（卓信所）、郑智兴（晨光所）、郑耀阳（盈信所）
秘书长：黄梅新（省厅律管处）
委  员：吴凯（恒益所）、伍健（踔厉所）、詹朝霞（金鹏所）、孟庆国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林凯（富临国泰所）、胡东（诺臣所）、谢捷（广信君达所）、王燕（固法所）、傅军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李文敏（北京市君泽君<广州>所）、林慕清（启源所）、钟瑜（国信信扬所）、李绪兵（陆台所）、刘全民（北京市盈科<深圳>所）、范秀玲（广和所）、朱哲（上海市锦天城<深圳>所）、祝理力（晟典所）、吕俊山（北京市大成<深圳>所）、王千华（众诚所）、熊代琨（鹏正所）、黄树稳（众诚所）、程海群（北京市中伦文德<深圳>所）、赵瑾（陈梁永钜所）、曹奕（莞信所）、石岳（泰旭所）、路艳平（卓信<东莞>所）、黄东伟（中元<中山>所）、余晓凌（邦杰所）、刘君雅（邦杰所）、刘照煌（伟伦所）、郭学民（伟伦所）、何冬明（盛鹏所）、左缅章（金浓所）、关国正（沿海所）
（十八）提案审查工作委员会（20人）
主  任：黄思周（上海市锦天城<深圳>所）
副主任：徐敏彪（省律协秘书处）、梁淑军（国信信扬所）

秘书长：史璞松（省律协秘书处）
委  员：郑静昊（凡夫所）、陈少明（东方昆仑所）、雷鸣（富临国泰所）、林壮群（法全所）、罗德旭（旭瑞所）、尹志强（绅源所）、吴宇志（广大所）、唐红炬（瑞迪安所）、颜春阳（舜华所）、靳林明（北京市君泽君<广州>所）、朱利（北京市德恒<广州>所）、黄爱华（合邦所）、刘艳平（环宇京茂所）、曾捷（法仕所）、谢丰凯（丰粤所）、莫赳（择正所）
2、 专业委员会
（一）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（45人）
主  任：郑剑民（圣方所）

副主任：杨爱斌（合邦所）、蔡华（北京市尚权所<深圳>所）、陈永忠（诺臣所）、翁作熙（国信信扬所）、肖鹰（深义所）、郑城（北京市大成<广州>所）、涂建军（豪盛所）、林志明（广大所）
秘书长：蔡华（兼任）
委  员：张成勇（广信君达所）、刘艳平（环宇京茂所）、南芳（法制盛邦所）、阮防（合盛所）、李三新（正大联合所）、肖文齐（粤通所）、黄柏瑞（法制盛邦所）、宁伟辉（海印所）、龙锦强（同益所）、蒙立冰（富临国泰所）、赵耀（天一星际所）、郑中民（金鹏所）、倪敏（合邦所）、郑马（淳锋所）、刘平凡（际唐所）、欧湘富（星辰所）、刘辉（君言所）、陈科军（融关所）、徐旅（大公威德所）、林荻（德赛所）、郑灼武（盈信所）、赵国平（邦南所）、叶剑军（通法正承所）、黄国根（经纬法所）、谢涛（宜方所）、黄伟燕（国邦所）、李静染（良匠所）、郑严防（法申所）、谢文辉（广法所）、江迪彪（宝晟所）、方振宏（宏进所）、卓学龙（龙胜所）、陈荣（拓进所）、马献平（正鑫所）、吴玲（宝威所）、陈仪斌（乔博所）
（二）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（45人）
主  任：林泰松（国信信扬所）
副主任：邓香花（北京市盈科<深圳>所）、蔺存宝（宝慧所）、梁桃波（三良所）、鲁阳（金美所）
秘书长：王新（国信信扬所）

委  员：林淑菁（穗恒所）、陈北元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颜道成（法制盛邦所）、段曼珍（力诠所）、彭晓伟（金鹏所）、万由伟（羊城所）、李鸿鹄（君厚所）、徐炼（国道所）、黄健（格林所）、陈英金（法制盛邦所）、党俊平（耀圣所）、郭璇玲（广和所）、陈小伟（晟典所）、胡俪凡（知明所）、吴江（玉成所）、官伟平（中大中所）、刘曦（汕头市公职所）、孔令文（凯坤所）、杨柏华（国龙所）、徐建民（至高所）、叶英鹏（万维所）、唐振武（国邦所）、钟永华（粤海所）、肖卫民（粤海所）、崔耀千（勤思进所）、张国成（法道行所）、黄日森（五邑所）、陈一德（法申所）、李太贤（大贤东宇所）、刘中强（法泰所）、张海雄（至友所）、钟指葵（兴源所）、吴健林（中建合展所）、华宗晟（硕源所）、欧阳如松（林德所）、龙春华（名道所）、廖祥平（广中所）、许伟龙（祥典所）、吴奕练（冠法所）
（三）公司法律专业委员会（45人）
主  任：张钧（广信君达所）

副主任：邓文剑（正平天成所）、隋淑静（北京市德恒<深圳>所）、梁轶（胜伦所）、白光林（北京市盈科<深圳>分所）
秘书长：李丽（广信君达所）
委  员：罗国林（格林所）、李乐（岭南所）、张黔（君厚所）、黎志凌（广大所）、陈国仔（穗益所）、王步林（金鹏所）、贾远鸿（经纶所）、沙骏（北京市金杜<广州>所）、梁彬（国信信扬所）、林秀芝（天一星际所）、刘锋（法制盛邦所）、王泽锋（广信君达所）、杨金柱（北京市大成<广州>所）、王重平（合盛所）、操道伟（北京市大成<广州>所）、张付忠（星辰所）、樊永强（雅尔德所）、杨俊杰（淳锋所）、缪亚峰（亚太时代所）、王先东（德赛所）、郑成杰（嘉格所）、陈胜忠（科源所）、陈映虹（中大中所）、赵华（品明所）、刘红增（海迪森所）、赖春龙（国邦所）、莫爵扬（国诚所）、黎展雄（余黎张所）、丁涛（勤思进所）、全昌春（宝晟所）、汪平斌（伟伦所）、刘华杰（大观所）、季忠良（明典所）、吕国昌（新北江所）、邹育兵（沃金所）、向振宏（莞泰所）、黄昌盛（正鸿所）、邵红（广中所）、林萱（冠法所）
（四）房地产法律专业委员会（46人）
主  任：尹成刚（盛唐所）

副主任：陈作科（广大所）、陈克宇（智洋所）、杨小菁（创誉所）、鲁潮（广和所）、章勋（广信君达所）、王旗（保信所）、徐清波（合盛所）、吕春华（金桥佰信所）、
秘书长：蓝新宏（上海市建纬<深圳>所）
委  员：裴红艳（广大所）、陈镇慧（启源所）、邹阳（北京市中伦<广州>所）、刘渌湫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张旭锋（格林所）、周玉忠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李花南（天一星际所）、林凯（富临国泰所）、韦国祥（人民时代所）、邱培杰（广大所）、陈启环（环球经纬所）、王志强（北京市盈科<深圳>所）、王劲松（联建所）、郭维（华商所）、胡玉芳（北京市盈科<深圳>所）、杨林（卓建所）、王斌（大公威德所）、丁煜（德赛所）、刘曼生（曼君所）、崔建珍（金腾所）、何学兵（至高所）、金三宝（循理所）、黎明（余黎张所）、梁文光（粤茂所）、王骞（卓凡所）、郑锋（法盟所）、黄志强（兴源所）、黄卫国（明典所）、陈清才（科德<东莞>所）、张旭东（赋诚所）、刘雅风（遥力所）、李燕（旗峰所）、谭福龙（君政所）、卢宏盛（千里行所）、蔡盛长（广中所）、林杰坤（冠法所）
（五）金融法律专业委员会（45人）
主  任：周璇（北京市竞天公诚<深圳>所）

副主任：朱孟禾（合盛所）、唐平山（君厚所）、谢乐安（安国所）、光东斌（知明所）

秘书长：易湘洋（北京市大成<深圳>所）
委  员：吴广（北京市大成<广州>所）、陈忠（天诺所）、王勇（法制盛邦所）、王联珠（君信所）、邓柏涛（岭南所）、邱才华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李文涛（同益所）、刘怀玉（正平天成所）、黄奕莹（国鼎所）、鲁力承（法制盛邦所）、倪烨中（君信所）、张华（法丞所）、邹文科（法丞所）、姚昌辉（广悦鸿鼎所）、余赛旺（天一星际所）、周霞（正平天成所）、吴娟（金鹏所）、姚向阳（格林所）、胡樱（德良所）、刘军（上海市锦天城<深圳>所）、吕俊山（北京市大成<深圳>所）、程海群（北京市中伦文德<深圳>所）、傅祥鹏（淳锋所）、祝理力（晟典所）、宋晏（上海市锦天城<深圳>所）、李蕴芳（方源所）、王树义（方源所）、陈坚（德赛所）、张介亮（和为所）、张勇（桃园所）、周淑贞（正念所）、葛志能（国邦所）、梁柱坚（赛力所）、谭社芬（华南所）、李震兴（众浩所）、麦金惠（莞信所）、成文环（陈梁永钜所）、卢奕彬（岐山所）、刘桂东（粤剑所）
（六）证券法律专业委员会（45人）
主  任：王立新（北京市金杜<广州>所）
副主任：张良华（德赛所）、张志（万商天勤<深圳>所）、张宪忠（上海市锦天城<深圳>所）、黄亚平（北京市观韬<深圳>所）、魏龙（赋诚所）、钟瑜（国信信扬所）
秘书长：肖兰（北京市金杜<深圳>所）

委  员：石其军（广信君达所）、张平（北京市君合<广州>所）、刘东栓（广信君达所）、赵俊峰（广信君达所）、胡轶（国信信扬所）、余春明（法制盛邦所）、戚耀升（天一星际所）、常跃全（金鹏所）、刘霞波（北京市大成<广州>所）、卢旺盛（北京市大成<广州>所）、屠朝锋（南国德赛所）、万晶（北京市君合<广州>所）、李纲（金鹏所）、赵登峰（润平所）、廖耀雄（国欣所）、肖寒梅（竞德所）、高全增（广和所）、尹公辉（信达所）、徐非池（北京市大成<深圳>所）、陈沁（北京市大成<深圳>所）、任宝明（信达所）、邢顺伟（广和所）、文梁娟（北京市嘉源<深圳>所）、贺秋平（北京市天元<深圳>所）、游明慧（北京市盈科<深圳>所）、张方亮（圣方所）、谢勇军（湖南启元<深圳>所）、方立（上海市锦天城<深圳>所）、郭磊明（万商天勤<深圳>所）、杜鸣欣（至高所）、吴兴印（至高所）、翟彩娟（今来<广州>所）、左缅章（金浓所）、龙喜福（金卓越所）、梁智锐（陈梁永钜所）、庾亚军（百勤所）、袁达松（香山所）
（七）知识产权法律专业委员会（45人）
主  任：邓尧（北京市立方<广州>所）

副主任：肖才元（广和所）、陈建南（新健达所）、江知芸（北京市隆安<深圳>所）、黎志军（广信君达所）、王广华（三环汇华所）
秘书长：周清华（华进所）

委  员：王永红（北京市中伦<广州>所）、刘延喜（北京市立方<广州>所）、刘孟斌（三环汇华所）、李文立（迅法所）、饶卫华（广大所）、曾旻辉（华进所）、任琳（踔厉所）、戴锦良（胜伦所）、霍小媚（启源所）、谭小武（南国德赛所）、董咏宜（三环汇华所）、黎叶（华进所）、杨家睦（广大所）、黄刚强（天一星际所）、胡子骐（三环汇华所）、刘宇忠（格林所）、黄璇（正平天成所）、吴秀荣（金鹏所）、崔军（星辰所）、冯江（百利孚所）、黄智勇（华商所）、肖革文（海派所）、穆银丽（品然所）、陈岗（淳锋所）、胡波（晨光所）、王文奕（法厚所）、蔡银喜（中乾所）、蔡建生（嘉格所）、韩丽茹（韩晔所）、李安（润正所）、伦荣彪（广能所）、袁英军（济律本所）、刘建荣（沃金所）、熊仁武（智捷所）、曹柏荣（莞信所）、余伦（说文所）、陈家金（泰旭所）、杨树雄（新安所）
（八）电子商务法律专业委员会（20人）
主  任：王继丰（瑞霆所）

副主任：蔡海宁（经纶所）、胡仕波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田子军（踔厉所）

秘书长：詹朝霞（金鹏所）

委  员：余建军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吴剑良（广大所）、刘宇梅（同益所）、程跃华（三环汇华所）、朱建芬（海际明所）、徐立（海之华所）、吴伟波（汇俊所）、蒋修贤（广大所）、梁淑军（国信信扬所）、刘萍（特力所）、李高峰（中天鼎盛所）、邝浩文（正鑫所）、马立云（法制盛邦<东莞>所）、刘敏（陈梁永钜所）、王金府（保信所）
（九）海事海商法律专业委员会（19人）
主  任：杨运福（恒福所）

副主任：许光玉（海建所）、沈金龙（知明所）

秘书长：任雁冰（恒福所）

委  员：史大佗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谢明（经纶所）、林翠珠（恒福所）、黄晖（恒运所）、张静（恒运所）、廖茂文（茂文所）、杨永（沐阳所）、周崇宇（海建所）、龙玉兰（海建所）、李振海（海建所）、赵郁芊（正平天成所）、黄有奇（嘉得信所）、周忠进（海联泰达所）、廖海波（赋诚所）、李爱东（汉章所）
（十）未成年人法律专业委员会（12人）
主  任：谢玲丽（广信君达所）

副主任：郑子殷（诺臣所）、李越（名道所）

秘书长：李军（木铎所）

委  员：王静（诺臣所）、罗凌（卓信所）、李朝阳（旭瑞所）、林志伟（本华所）、童春燕（法则明所）、李丽香（广能所）、邱汉基（惠城区公职所）、钟华军（国锋所）
（十一）劳动法律专业委员会（45人）
主  任：刘继承（胜伦所）

副主任：郭蕾（晨光所）、沈威（融关所）、蒋四清（旗峰所）
秘书长：江点序（领越所）
委  员：郑贤春（港宏所）、彭波（固法所）、蔡飞（金鹏所）、欧阳锋（君厚所）、朱又又（合盛所）、李正春（国道所）、臧传宝（北京市德恒<广州>所）、龙英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冯志成（国信信扬所）、罗艾（北京市金杜<广州>所）、曾旭慧（正平天成所）、鲁楷（广和所）、王强（德纳所）、曾凡新（北京市大成<深圳>所）、张志良（金卓越<深圳>所）、高惠丽（友邦方达所）、陈巧玲（实丰所）、戴春锋（神朗所）、张瑞强（国邦所）、黎雄校（信宇所）、程卫民（华法<江门>所）、李敬子（泉胜所）、罗玉川（惠城区公职所）、章利兵（卓凡所）、曾荣松（广兴所）、巫清梅（诚优所）、谢克健（拓进所）、陈国华（御福所）、戴海燕（正鑫所）、马海岸（信而立所）、吴建武（闻彰所）、蔡浩（中建合展所）、卢庆波（科德<东莞>所）、邓杰（莞信所）、郭春宏（海联泰达所）、朱峰（名成所）、袁良平（南天星所）、彭志（卓信<东莞>所）、徐小安（中亿所）、李春城（冠法所）

（十二）WTO法律专业委员会（19人）
主  任：韩俊（万商天勤<深圳>所）
副主任：袁江荣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杜圣操（浩淼所）
秘书长：刘乙（广和所）
委  员：傅军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孟庆国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朱国祯（环宇京茂所）、黄赞荣（经纶所）、曾利霞（正平天成所）、吴凯（恒益所）、李治国（沐阳所）、陈均艺（正大联合所）、毕亚林（天一星际所）、周文娟（悦智所）、熊代琨（鹏正所）、李靖文（广和所）、文强（群豪所）、罗士俐（众浩所）、李建琪（瀚杰所）

（十三）行政法律专业委员会（35人）
主  任：何富杰（海际明所）
副主任：张弢（金地所）、李栋梁（广和所）、陈晓朝（广信君达所）
秘书长：胡圣根（海际明所）
委  员：耿爽（伯方所）、崔建川（华誉所）、黄家章（诺臣所）、王春平（广信君达所）、石庆华（北京市君泽君<广州>所）、靳荣举（金鹏所）、唐健锋（正平天成所）、董克难（南国德赛所）、朱秀恩（三环汇华所）、苏文荣（踔厉所）、刘育昌（法丞所）、胡瑄倍（海际明所）、周磊（恒益所）、蒋冬菊（恒生所）、梁映文(文领所)、茹敬艺(德良所)、陈峻峰（德纳所）、罗采枢（德纳所）、曾洛川（瑞霆所）、马骥（知明所）、赵鹏（君孺所）、何灿（晨光所）、邓有淼（湛江市公职所）、廖树强（网际所）、阮传欣（海日所）、关建明（海法所）、钟锐（卓凡所）、谢文杰（东江勤诚所）、周伟清（耀新所）、熊小薇（共阳所）

（十四）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（21人）
主  任：宋儒亮（诺臣所）
副主任：葛志坚（谨信所）、严凡（品科所）、范秀玲（广和所）
秘书长：程虎（岭南所）
委  员：杨会林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钟剑锋（国信信扬所）、郑懿（君厚所）、李建蓉（格林所）、钟炜（同益所）、周丹青（伯方所）、浦洁（环球经纬所）、詹建军（政邦所）、高劲松（文迪所）、唐红炬（瑞迪安所）、黄宝浩（仁言所）、庹明生（瑞霆所）、蒋三国（大贤东宇所）、欧惠忠（惠泰所）、匡腊光（维纳所）、谢孝义（烨彰所）
（十五）宪法与人权法律专业委员会（27人）
主  任：潘少华（仁言所）
副主任：尹星（法盛所）、胡海雄（穗通所）、王节（深田所）
秘书长：郭丽华（颐和所）
委  员：江安生（法制盛邦所）、袁兵喜（同益所）、刘佶人（金鹏所）、石治勇（北京市大成<广州>所）、彭浩中（绅源所）、罗锦祥（隆利所）、黄卓童（国政所）、罗德旭（旭瑞所）、尹志强（绅源所）、张新强（天胜所）、陈铭（同益所）、陈妙财（华商所）、郑绪华（北京市盈科<深圳>所）、谭泽先（嘉得信所）、管铁流（君一所）、李绪兵（陆台所）、李志勇（知明所）、陈小成（志成达所）、邓耀文（金卓越所）、钟君安（日升所）、王水文（卓凡所）、谭卫星（方中天所）

（十六）环保法律专业委员会（15人）
主  任：李军强（绿建所）
副主任：曹叠云（深田所）、杨瑞华（法制盛邦所）、张念（陈梁永钜所）
秘书长：邵卫国（绿建所）
委  员：胡东(诺臣所)、林位军（法制盛邦所）、靳林明（北京市君泽君<广州>所）、卢清华（伯方所）、杨河（格林所）、陈旭绯（上海市建纬<深圳>所）、冯冠维（友邦方达所）、孔敬（友邦方达所）、李永祥（正鑫所）、谢鹏椿（泰旭所）
（十七）保险法律专业委员会（33人）
主  任：张坚如（坚田所）

副主任：卢跃峰（北京市大成<广州>所）、黄华通（遵道所）、李伟（知明所）、张韶（通法正承所）、

秘书长：刘玉招（东方大卫所）

委  员：方金贵（国信信扬所）、刘永光（法制盛邦所）、谈凌（君信所）、周庆元（君厚所）、庄东晓（恒福所）、梁永刚（恒福所）、文桃丽（卓信所）、李志云（北京市大成<广州>所）、戴兴才（天诺所）、宋伟强（法丞所）、沙辉（北京市中瑞<广州>所）、饶芙蓉（广信君达所）、唐高翔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梁巍琳（仁言所）、魏伟庆（潮星所）、胡振国（至高所）、衷幼宾（永隽所）、余硕（天行健所）、黎繁松（广能所）、周乐文（伟伦所）、刘琼（卓凡所）、陈新文（广兴所）、谢炳泉（法盟所）、陈萍（正鑫所）、罗海龙（君政所）、曾捷（法仕所）、林丽芬（千里行所）

（十八）法律顾问法律专业委员会（45人）
主  任：雷建威（诺臣所）

副主任：张志辉（龙浩所）、苏东海（广信君达所）、杨慧杰（国信信扬所）、李小宁（胜伦所）、

秘书长：余苏（北京市君泽君<广州>所）

委  员：孙在辰（北京市盈科<广州>所）、薛丽莉（广大所）、邓传远（广信君达所）、吴山林（同益所）、王琪（合邦所）、张亚美（金鹏所）、吕晖（正平天成所）、尹春武（伯方所）、张达富（天穗所）、向华友（木棉所）、陆妙卿（环宇京茂所）、王志卫（正大联合所）、彭中飞（正大联合所）、欧阳兵（岭南所）、昝飞（国道所）、张毅（卓信所）、王朝金（国信信扬所）、罗广平（广和所）、曾常青（宝城所）、章成（开野所）、吴俊梅（深和所）、陈群（普罗米修所）、刘琛（玉成所）、黄绍仁（龙浩所）、何万龙（龙浩所）、欧阳楚平（山外山）、袁志强（天行健所）、姚冠旺（开信所）、张中强（江达所）、贺鸿德（鸿浩所）、邝庆刚（正鑫所）、曾凡（明典所）、赵瑾（陈梁永钜所）、陈一辉（名成所）、黎波（礼律所）、熊智勇（环广所）、余晓凌（邦杰所）、叶建设（共阳所）、陈运生（乔博所）
（十九）税务法律专业委员会（13人）
主  任：揭英汉（北京市中伦<广州>所）

副主任：熊勇（瑞霆所）、曾丽萍（天一星际所）

秘书长：凌娜（北京市中伦<广州>所）

委  员：马晓艳（科德所）、陈彦（拓孚创展所）、黄志威（合邦所）、林永青（君厚所）、梁敏（星辰所）、陆星州（非凡所）、付纯庚（天行健所）、黎宇（大贤东宇所）、谢志坚（伟伦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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